
    敬啟者玆遵照交通部航政法令規定於限期內檢送 

敝公司所屬代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輪(漁)船長海事報告書     份 
 

報告有關該輪（一）惡劣氣候損害  （二）避難港內（變更航程） 

（三）坐礁或擱淺   （四）與他船碰撞 

（五）對固定物體之損害 （六）對他船海難救助 

（七）貨物卸出及棄海（八）浪擊損害 

（九）船員疾病或傷害（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 

 

敬請       

（一）賜予簽證
（二）評議責任 為荷 

 

      此致 

基隆港務局蘇澳港分局 

 
               

啟 
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 月     日 

 


